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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7天假」是個奇怪的議題。

今年928前，輿論議論紛紛，都在談這個「新假」。

如果幾百萬勞工在今年以前，本來就都有包括928在內的這7天假，社會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呢？

如果去年12月9日，勞動部公告取消的，是大家本來就在放的7天假，包括今年1月2日、329青年
節，從「有放假」變成「無假」，7、8百萬勞工難道不會鬧翻了？

為什麼反倒是原來有假，現在突然放假的928，大家反而特別關心？

答案就是，因為絶大多數勞工，本來都沒放這7天假。

2001
年1月1日機關學校開始實施週休二日後，根據勞動部的調查，現在65%的勞工已經週休二日。在
這其中，大部分的雇主是在雙週工時84小時的條件下，將7天假( 56小時）挪移到週六（104小時
），因此有實質的週休二日，甚至是多出6天假（48小時）。因此，這些絕大多數的人是在這次
修法中，較未受到影響的。

這次修法前本來就週休二日，而且有7
天假的勞工佔4%。這7
天國定假日，卻大多不是在所定的日子放假，而是由勞工彈性擇日休假。這樣的勞動條件，是優
於現行勞基法的規定。

另外，還有25%的弱勢勞工，沒有得到週休二日，他們每週還得常態工作五天半或六天，或是隔
週六上班。這25%的多數是製造業、紡織業、營造業、清潔業、服務業等最底層的勞工，他們甚
至很多是領日薪，有上班才有錢拿，他們不但未獲得充足的休假，甚至是在變形工時的剝削下，
無法得到加班應有的工資。他們很辛苦、很努力，但他們很少會在網路、媒體上發聲。

這次的修法，就是要確保最底層的勞工，能夠落實周休二日。

勞動基準法，是
規定勞動條件的最低標準，必須是務實、彈性可以適用各行各業、各種類型勞工的法律。台灣有
超過九成以上的中小企業，在面臨產業轉型之際，改革也必須考慮到對他們的衝擊，讓這些工廠
、小企業能漸進式的調整。因此，
保障最弱勢的勞工、輔導中小企業遵守法令，才是我們這次需要讓勞動基準法修正案通過的主要
原因。

為了落實週休二日，民進黨政府也提出了多項配套政策：明確定義「休息日」，讓正常工時配置
於週間，以扼制變形工時；提高休息日出勤工資，甚至比國定假日的給付高，以增加雇主的成本
，以價制量，並同時增加勞工薪資；在勞動檢查方面，增加勞檢人力（從733人增加至1000人）
及專案勞檢、加強違規者複查及按次重罰、增進勞動者自我意識，換言之，從勞檢的密度及深度
雙向進行。

一項修法能夠處理的議題有限，不可能期待一個勞基法的修正，就能夠解決長期以來台灣勞工所
累積面臨的嚴峻問題。以工時來說，此次修法應該是對於縮減工時有一定的助益，但我們都同意
，這樣還不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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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的工時長、
休假少的問題出在哪？依照台灣
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的計算，未砍7
天假前，台灣勞工可休的國定假日19
天，反而是OECD國家中最多的，高於瑞士8
天、德國9天、美國10天、法國11天、日本16天、韓國15
天。造成台灣勞工休假相對太少的問題，應是特休假太少，或在勞資權利不對等下，基於雇主壓
力不敢或無法請特休假，這將會是未來改革的方向，包括增加資淺員工特休、檢討折算薪資的方
式、提升勞工意識等。但是，特休假在意義上，不等同於國定假日，特休假不應、也不該以國定
假日的名義替代或存在，成為常態性的「國定假日補休假」。

依據內政部所訂定的『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」，國定假日有其意義、歷史、傳統及情感，也因
此需要被紀念或慶祝，即便這些假不能完全滿意，但這是現行凝聚我們作為一個國家成員的基礎
，也就是政府想要努力推動全國國定假日一致的原因之一。

退萬步言，難道蔣公誕辰紀念日，我們真的會想紀念？或是讓它重新借殼上市嗎？在十年、二十
年之後，難道這是我們回過頭來看，想要推動改革的方向嗎？

勞動權益的改革並非一蹴可幾，更需要讓所有涉及的一方都有時間調適，這是國家的責任，更是
執政者必然要去承擔的壓力。但是改革的立場及方向，我們不會放棄，更勇於接受人民的監督及
檢視！

 

 

 

 

作者  段宜康  為立法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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